关于举办第一届“广东泳协杯”群体
游泳比赛的通知
各县市区体育总会、游泳协会、会员单位、游泳俱乐部、游泳培训机构：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全民健身计划》，进一步推动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，不断提高全民身体素质，促进我省游泳运动的普及和运动水平提高。经研究，广东省游泳协会定于2018年12月1日至2日在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举办第一届 “广东泳协杯”群体游泳比赛。现将《竞赛规程》印发给各单位，请认真准备，积极做好报名和参赛工作。
附：1、第一届“广东泳协杯”群体游泳比赛竞赛规程  

2、自愿参加比赛责任书
广东省游泳协会
2018年10月29日
第一届“广东泳协杯”群体游泳比赛竞赛规程
一、主办单位：广东省游泳协会 
二、承办单位：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 
三、竞赛日期和地点
时间：2018年12月1日至2日 
地点：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    
四、竞赛项目
1、男子组：50米蝶泳、50米仰泳、50米蛙泳、50米自由泳、100米蛙泳、100米自由泳。
2、女子组：50米蝶泳、50米仰泳、50米蛙泳、50米自由泳、100米蛙泳、100米自由泳。
3、男子4X50米自由泳接力、女子4X50米自由泳接力、男子4X50米混合泳接力、女子4X50米混合泳接力。
五、参加单位
各地市游泳协会、会员单位、游泳俱乐部，游泳池（馆）团体和群众团体。
六、参加办法
（一）各队报名总数5人以上，20人以内，各单项报名人数不限，每人限报2项（不包括接力项目）。
（二）接力项目每项每单位限报一个队，成绩记入团体总分。
（三）各队队名自拟，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，且不得越组报名参赛。
（四）年龄组别
1、个人项目：
7-8岁组（2011年至2010年）
9-10岁组（2009年至2008年）
11-13岁组（2007年至2005年）
14-16岁组（2004年至2002年）
17-19岁组（2001年至1999年）
20-24岁组（1998年至1994年）
25-29岁组（1993年至1989年）
30-34岁组（1988年至1984年）
35-39岁组（1983年至1979年）
40-44岁组（1978年至1974年）
45-49岁组（1973年至1969年）
50-54岁组（1968年至1964年）
55-59岁组（1963年至1959年）
60-64岁组（1958年至1954年）
2、接力项目： 
(1)以4名运动员年龄累计相加设置28-44岁组、45-68岁组、69-99岁组、100-119岁组、120-159岁组、160-199岁组、200-239岁组；
（2）60岁（含60岁）以上年龄组的运动员不得参加接力比赛。
（五）凡参加本次比赛运动员必须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，未按规定办理取消参赛资格。
（六）游泳竞赛是一项负荷强度较大的运动，对参与者身体状况有较高的要求，参与者应身体健康，有长期参加游泳锻炼或训练的基础。参与者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实际能力，选择报名。组委会建议参与者赛前去相应医疗机构进行健康体检。
有以下疾病患者不宜参加比赛：
1、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；
2、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；
3、心肌炎和其它心脏病；
4、冠状动脉病和严重心律不齐；
5、血糖过高或过低的糖尿病；
6、不适合本项运动者。
在比赛中，因个人身体及其它个人原因导致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，由参赛者个人承担责任。
（七）现役教练员及专业队现役运动员不得参赛。
七、竞赛办法
（一）比赛采用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最新《游泳竞赛规则》。
（二）各项目采用一次性决赛，按成绩决定名次。成绩相同，名次并列，无下一名次。
（三）项目不足3人参赛将取消该项目，另行通知参赛队员改项。
（四）运动员参加比赛时，必须向检录裁判员出示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参赛证；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地区运动员参赛时，必须向检录裁判员出示本届赛会参赛证或有效证件。无证者不得参赛。
（五）凡冒名顶替和弄虚作假者，取消本人所有比赛项目的成绩，并按有关竞赛条例给予处罚。 
八、录取名次与奖励
（一）各单项比赛录取前三名，不足3人减1录取，颁发证书；

（二）团体总分录取前八名，颁发证书、奖杯和奖金。不足8人减1录取。团体总分奖金设置：第一名 800元，第二名 500元，第三名 300元，第四至八名 100元 。
（三）记分办法：
1、单项取前八名，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。
2、团体总分
（1）团体总分按各单位各年龄组单项名次得分总和计算；
（2）团体总分如相同，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；再相同以第二名多者名次列前；以此类推。
九、要求
（一）裁判员不得兼任教练员和领队工作 
（二）凡参加裁判工作者，必须参加上岗培训。
十、报名与报到
（一）报名
1、登陆广东省游泳协会官方网站（www.gdswim.org）可查看及下载本次比赛的通知、竞赛规程。

2、报名方式：请登录运动汇进行报名。（网址www.ydh.cc，请自行注册帐号，自设密码）。
3、本次比赛免报名费。
4、报名截止时间:

（1）2018年11月25日下午5点。

（2）网上报名满800人，系统自动关网。
 联系人： 吴纯兰  020-32091752  13632181621

 （二）报到
1、各参赛队2018年11月30日15：00参加技术会议，每队1-2名领队参加（地点：奥体中心游泳馆一楼新闻发布厅），参加技术会时代表队需提供：
1、提交运动员身份证复印件原件；
2、提交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；
3、提交已加盖公章的纸质报名表；
4、提交《自愿参加比赛责任书》。
各队按时签到及提供齐全材料后，方可领取参赛证、比赛秩序册等资料。
十一、参赛经费
1、各运动队参赛差旅费、食宿费均自理，如有需要，组委会可帮助联系就近住宿酒店（酒店联系人：谢道明　13632181619）。
2、赛事奖品、奖金由大会提供。
十二、裁判长由主办单位指派，其他裁判员由承办单位选派。裁判员食宿、差旅费由大会负责。
十三、本规程解释权属广东省游泳协会。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　    
广东省游泳协会
2018年11月 2 日
附件2
自愿参加比赛责任书
一、我完全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良好，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疾病（包括先天性心脏病、风湿性心脏病、高血压、脑血管疾病、心肌炎、其他心脏病、冠状动脉病、严重心律不齐、血糖过高或过低及其它不适合游泳运动的疾病）。因此我郑重声明，可以正常参加第一届 “广东泳协杯”群体游泳比赛。 
二、我充分了解本次活动期间的训练或比赛有潜在的危险，以及可能由此而导致的受伤或事故，我会竭尽所能，以对自己安全负责任的态度参赛。
三、我本人愿意遵守本次比赛活动的所有规则规定；如果本人在参赛过程中发现或注意到任何风险和潜在风险，本人将立刻终止参赛或告之赛会官员。
    四、我本人以及我的继承人、代理人、个人代表或亲属将放弃追究所有导致伤残、损失或死亡的权利。
    五、我同意接受主办方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，但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人负担。
本人已认真阅读全面理解以上内容，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本人签署此责任书纯属自愿。
代表队：                参赛者签字：
参赛者身份证号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 月   日 
